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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司法厅关于规范司法鉴定机构和

司法鉴定人登记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

各市（州）司法局：
为依法规范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登记工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和司法部《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以及《湖南省司法厅关于委托市（州）司法行政机关实施部分司法鉴定管理权限的通知》（湘司发〔2016〕36号）等规定，结合工作实际，现就规范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登记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需要提交的申报材料

（一）司法鉴定机构设立登记

1.司法局初审情况报告（见附件1）；

2.设立司法鉴定机构申请报告（见附件2 ）；

3.拟设司法鉴定机构预核名称申请表（见附件3）；

4.拟设司法鉴定机构预核名称通知书；

5.《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申请表》（见附件4）；

6.申请主体的相关身份证明（包括营业执照、法人证书、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

　　7.住所证明（自购房产的，应当提供相关房产的产权证明或购房合同；属于租赁的，应当提供产权证明和租赁合同）；

　　8.资金证明（银行出具的资金证明或银行账单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以及申请主体承诺用于司法鉴定机构设立及开展司法鉴定业务的资金证明）；

　　9.相关的行业资格、资质证明；

　　10.《司法鉴定机构仪器设备配置评审表》（见附件5）、所配置仪器设备的说明及所有权凭证；

11.检测实验室相关资料（未通过国家认证认可的应提交通过认证认可计划）；
12.申请主体确认的司法鉴定机构章程、内部管理制度资料，其中应当明确司法鉴定机构与申请主体的法律关系和责任；

13.法定代表人、机构负责人身份证明、人事任免文件或司法鉴定机构申请主体出具的授权书，及其未受过刑事处罚和未受过开除公职处分的证明（机构负责人必须是拟执业的司法鉴定人）；

14.司法鉴定人申请执业的相关材料。

（二）司法鉴定机构变更登记

1.名称变更：                                                                                                                                                                                                                                                                                                                                                                                                                                                                                                                                                                                                                                                                                                                                                                                                                                                                                                                                                                                                                                                                                                                                                                                                                                                                                                                                                                                                                                                                                                                                                                                                                                                                                                                                                                                                                                                                                                                                                                                                                                                                                                                                                                                                                                                                                                                                                                                                                                                                                                                                                                                                                                                                                                                           
（1）《司法鉴定机构变更登记申请表》（见附件6）；

（2）司法鉴定机构的申请主体关于名称变更的报告。

2.法定代表人或机构负责人变更

（1）《司法鉴定机构变更登记申请表》；

（2）拟任法定代表人或机构负责人的下列身份证明材料：

(身份证；

(未受过刑事处罚的证明；

(未受过开除公职处分的证明；

④《司法鉴定人执业证》（机构负责人必须是本机构中执业的司法鉴定人）；

⑤司法鉴定机构申请主体的人事任免文件或出具的授权书。

3.住所变更

（1）《司法鉴定机构变更登记申请表》；

（2）司法鉴定机构的申请主体关于住所变更的报告；

（3）住所证明。自购房产的，应当提供相关房产的产权证明或购房合同；属于租赁的，应当提供产权证明和租赁合同。
4.资金数额变更

（1）《司法鉴定机构变更登记申请表》；

（2）资金证明。银行出具的资金证明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5.业务范围变更

（1）《司法鉴定机构变更登记申请表》；

（2）增加业务范围的还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相关的行业资格、资质证明；

(认证认可证明材料；

(《司法鉴定机构仪器设备配置评审表》、所配置仪器设备的说明及所有权凭证；

④每项司法鉴定业务有3名以上司法鉴定人的证明。

（三）司法鉴定机构延续登记

1.《司法鉴定许可证使用期限延续申请表》（见附件7）；

2.申请主体的身份证明。包括营业执照、法人证书、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
    3.住所证明；

4.资金证明；

5.相关的行业资格、资质证明；

6.认证认可和能力验证证明材料；

7.《司法鉴定机构仪器设备配置评审表》、所配置仪器设备的说明及所有权凭证；

8.每项司法鉴定业务有3名以上司法鉴定人的证明。

（四）司法鉴定机构注销登记

1.《司法鉴定机构注销登记申请表》（见附件8）；

2.业务档案移交证明。
司法鉴定机构符合注销登记情形而不申请注销的，由市（州）司法行政部门报省级司法行政部门予以注销。
（五）司法鉴定人执业登记

1.《司法鉴定人登记申请表》（见附件9）；

2.身份证；

3.学历证书（相关专业学历要求见附件10）；

4.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或行业资格证书（相关行业执业资格要求见附件10）；

5.与司法鉴定机构签订的一年以上的劳动聘用合同。

6.未受过刑事处罚的证明；

7.未受过开除公职处分的证明；

8.兼职司法鉴定人需提交单位同意兼职的证明；

9.从事相关行业工作经历证明，专业技术水平评价及业务成果证明材料。

年满65周岁的，需提交健康体检证明材料。

（六）司法鉴定人变更登记

1.姓名、学历、专业技术职称或行业资格变更

（1）《司法鉴定人变更登记申请表》（见附件11）；

（2）身份证和公安机关出具的姓名变更的有效证明、学历证书、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或行业资格证书。

2.执业机构变更

（1）《司法鉴定人变更执业机构申请表》（见附件12）；

（2）原执业机构出具的无业务遗留问题的证明；

（3）与拟调入司法鉴定机构签订的一年以上的劳动聘用合同。
3.执业类别变更

（1）《司法鉴定人变更执业类别申请表》（见附件13）；

（2）增加司法鉴定执业类别的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学历证书；

(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或行业资格证书；

(从事相关行业工作经历证明，专业技术水平评价及业务成果证明材料。

（七）司法鉴定人延续登记

1.《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使用期限延续申请表》（见附件14）；

2.身份证；

3.学历证书；

4.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或行业资格证书；

5.与司法鉴定机构签订的一年以上的劳动聘用合同；

6.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证明；

7.近五年的司法鉴定工作总结。

年满65周岁的，需提交健康体检证明材料。

（八）司法鉴定人注销登记  
1.《司法鉴定人注销登记申请表》（见附件15）；

2.所在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无业务遗留问题的证明。

司法鉴定人死亡、丧失劳动能力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提交鉴定人死亡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明材料；解除合同而司法鉴定人未及时提出注销申请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在市级以上报刊刊登解除合同的公告。

二、相关要求

（一）根据湘司发〔2016〕36号文件规定，由市（州）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在上报省司法厅备案时，需提交行政许可决定书和相关申请表各一份。由省司法厅直接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初审机关需出具初审情况报告，意见应当明确具体，语言简练、内容详尽、表述准确，使用A4纸型，字体同示范文本，初审认为不符合法定要求的申请不要上报。

（二）材料装订要求

1.为保证档案保管的长期性，申报材料须用钢笔或碳素笔填写或用打印件，所报材料能用原件的就不得用复印件代替；必须用复印件的，须保证复印材料的完整、清晰。所有复印件应由初审机关核对原件，注明“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字样，并加盖初审机关公章。

2.申报材料应当一律采用A4纸，装订成册，每册厚度不得超过1.5厘米，并在有文字的每页材料右上角编写页码。（注：在材料目录的“页号”栏中须把页码填写清楚并保证所填页码与材料的一致性。）申报材料内容较多时，可分册装订，但须保证每册材料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每册材料之间页码的连续性。

3.封面（封底）须用120克棕黄色布纹纸。封面字体、字号：(机构名称用初号魏碑；“申报材料”字样用56号魏碑；(申报材料分册装订的，如：分为三册的，分别在每册封面上用2号中宋表明（3—1）、（3—2）、（3—3），依次类推；(申报单位名称用2号中宋，“编号”字样用小2号魏碑。

（三）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行政许可事项时，应注意行政许可工作时效。

（四）加强档案管理。市（州）司法局应建立健全所属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管理档案，确保档案材料真实、完整、准确，对已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申请登记材料缺失或不全的，应尽快完善，对新申请材料必须及时整理归档。

附件：1.设立x司法鉴定中心（所）审查情况报告

      2.设立x司法鉴定中心（所）申请书

      3.拟设司法鉴定机构预核名称申请表

      4.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申请表

      5.司法鉴定机构仪器设备配置评审表

      6.司法鉴定机构变更登记申请表

      7.司法鉴定许可证使用期限延续申请表

      8.司法鉴定机构注销登记申请表

      9.司法鉴定人登记申请表

      10.司法鉴定人执业登记相关专业学历和行业执业资格要求

      11.司法鉴定人变更登记申请表

      12.司法鉴定人变更执业机构申请表

      13.司法鉴定人变更执业类别申请表

      14.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使用期限延续申请表

      15.司法鉴定人注销登记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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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司法厅

                                2017年2月14日

 抄送：省直司法鉴定机构。

 湖南省司法厅办公室                        2017年2月17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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